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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2024年1月5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及2024年1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0万元；

同意公司向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小担保”）及北京首创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首创融资”）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公司提供担保和反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美年”）、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年滨河”）分别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000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签署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书》，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健康”）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人民币1亿元整

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成

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美年”）提供债权本金限额人民币1,00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签署了《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就成都中小

担保为锦江美年向成都银行申请贷款提供的保证担保事项，向成都中小担保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人民

币600万元整的反担保。

公司与北京首创融资签署了《信用反担保合同》，就北京首创融资为北京润美门诊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润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申

请贷款担保的保证担保事项，向北京首创融资提供债权额1,000万元整的反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内。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独提交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1、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5月20日

法定代表人：崔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830号蒋村商务中心一号楼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1,378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诊

所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杭州美年100%的股权，杭州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杭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81,632,552.32
63,598,510.33
20,000,000.00
60,726,027.18
18,034,041.99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13,439,490.47
-562,367.45
-42,915.16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1,497,534.17
63,420,577.02
20,000,000.00
57,941,083.30
18,076,957.15
2023年度
（经审计）

60,041,114.41
2,607,428.33
2,067,256.44

2、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1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1508号2-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急诊医学科，医学检

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餐饮服务（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

有效期内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美年滨河100%的股权，美年滨河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美年滨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91,236,382.90
88,110,771.85
15,000,000.00
79,239,942.50
3,125,611.05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12,481,635.18
-2,097,494.10
-1,573,121.88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96,761,583.16
92,062,850.23
15,000,000.00
80,162,877.04
4,698,732.93
2023年度
（经审计）

68,285,877.16
1,359,062.23
952,596.24

3、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6月8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乙B203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321,083.8148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投资管理，健

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医疗活动、心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美年大健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美年大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5,329,493,916.47
8,542,973,214.84
1,364,754,909.97
6,338,582,744.16
6,786,520,701.63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1,466,605,014.41
-232,685,635.49
-219,389,976.08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6,496,411,626.14
9,500,133,476.72
1,287,874,235.01
7,334,927,112.16
6,996,278,149.42

2023年度
（经审计）

8,650,871,745.40
842,805,051.45
659,078,850.58

4、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3月13日

法定代表人：谢胤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居寺路20号科源种子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

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锦江美年100%的股权，锦江美年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锦江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94,607,210.10
177,950,833.96
10,000,000.00
149,035,935.38
16,656,376.14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97,000,924.86
176,142,666.50
10,000,000.00
133,510,281.30
20,858,258.36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7,590,465.24
-4,430,806.84
-4,201,882.22

102,933,296.10
3,585,650.92
403,222.06

（二）被反担保方

1、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8月17日

法定代表人：马宏毅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69号富力中心15、16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520,000万元

经营范围：借款担保、发行债券担保等融资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工程履约担保、投标担保等

履约担保业务；委托贷款业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与担保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服务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2、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12月5日

法定代表人：臧晓松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长安兴融中心4号楼3层03B-03G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230.80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

保、债券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

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

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北京首创融资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被反担保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合同债务人：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2）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

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笔债务

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

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

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

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

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

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公司向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

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江苏银行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

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江苏银行为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律师费、

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

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

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

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

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内，江苏银行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

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3、公司与成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票据贴现债权余额、办理商

票保融债权余额、押汇债权余额、信用证债权余额、保函债权余额和/或其它债权余额，包括授信本金

和利息（含正常利息、罚息和复利），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乙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费、送达

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等）。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为最

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

协议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

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

函、办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融，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

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4、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签署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甲方）：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反担保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丙方）：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甲方依据主合同和/或保证合同代为丙方清偿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主合同中约定的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担保费、违约

金、赔偿金以及代偿资金占用费等（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从代偿之日起按

代偿当月公布的一年期LPR的4倍为固定利率计算，利率后续不随LPR调整而调整）。（3）甲方为实

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如：调查费、差旅费、咨询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险费、公告费、律

师费等。（4）甲方的其它费用和损失。

保证期间：（1）乙方的反担保期限为三年，自甲方实际代偿担保债务之日开始计算：未发生代偿

但尚欠担保费的，自应付担保费之日起三年。（2）乙方承诺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立即消偿上述所有

款项，并将款项划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内。（3）乙方承诺：如丙方未按时归还本息导致担保公司履行代

偿责任，且丙方分期或延期逐步归还代偿款的，不影响本合同（或函）的效力，乙方应继续承担本合同

（或函）约定的反担保责任。

反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陆佰万元整。

5、公司与北京首创融资签署的《信用反担保合同》

债务人：北京润美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担保人（甲方）：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信用反担保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委托保证合同》中约定的甲方代债务人向债权人偿还和支付的资金总额以及自

甲方付款之日起的资金占用费（自甲方实际支付代偿之日起算，资金占用费率按照日息万分之六计

算）。（2）《委托保证合同》项下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担保费、评审费、违约金、赔偿金以及甲

方为实现《委托保证合同》项下的债权所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诉讼费、执行费、律

师费、调查费、评估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等）。（3）甲方为实现本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所支付的各项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调查费、评估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等）。（4）
其他甲方履行保证责任所支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甲方根据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而向债

权人代偿之日起三年。

反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8月2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20,843.38万元，占公司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1.68%，其中，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26,
798.54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9.46%；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80,919.85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0.51%。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杭州美年、美年滨河）；

2、公司向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美年大健康）；

3、公司与成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锦江美年）；

4、公司与成都中小担保签署的《最高额信用反担保合同》（锦江美年）；

5、公司与北京首创融资签署的《信用反担保合同》（北京润美）。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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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黑芝麻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淼怀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凤翔路 20号黑芝
麻大厦20楼

0771-5308080
tzzgx@nfhz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周淼怀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凤翔路 20号黑芝
麻大厦20楼

0771-5308080
tzzgx@nfhzm.com

00071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972,922,669.33
10,977,960.27
10,652,482.26
118,318,019.51

0.014
0.015
0.43%

本报告期末

4,513,235,373.46
2,494,906,716.85

上年同期

1,223,892,650.90
17,393,149.58
11,690,275.73
203,168,982.79

0.023
0.023
0.70%

上年度末

4,445,660,520.05
2,518,355,764.3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51%
-36.88%
-8.88%
-41.76%
-39.13%
-34.78%
-0.2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52%
-0.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广西黑五
类食品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

韦清文

刘世红

李汉朝

李汉荣

李玉琦

# 银 岳（上
海）投资管
理 有 限 公
司－银岳研
究精选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孙丽君

中信证券股
份 有 限 公
司－天弘中
证食品饮料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93,263

持股比例

30.25%

3.29%
2.88%
1.39%
1.39%
1.33%

0.68%

0.66%

0.27%

0.25%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韦清文、李汉朝、李汉
荣、李玉琦为黑五类集团的股东，其中李汉朝、李汉荣为兄弟关系，李玉琦与李汉朝、李汉
荣为叔侄关系，存在关联关系；股东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及黑五类集团为一致

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总股份为 227,946,277
股，其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97,946,277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0,000,000股。普通股股
东银岳（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银岳研究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5,092,

951股，其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5,092,951股。

持股数量

227,946,277.00

24,823,400.00
21,721,768.00
10,500,000.00
10,500,000.00
10,000,000.00

5,092,951.00

5,000,000.00

2,034,693.00

1,853,7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00

18,617,550.00
16,386,576.00

0.00
0.00

7,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77,035,666

19,495,584

16,500,
000.00

21,721,
768.0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全称）

中信证券股
份 有 限 公
司－天弘中
证食品饮料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1,810,
000.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24%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8,000.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1,853,
700.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25%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8,000.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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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3日以书面直

接送达、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其中现场会议在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

厦5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玉珺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

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参会人数、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

对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形成了会议决议，现公告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和完整地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半年度报告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鉴于公司近日将迁入新址办公，办公地址由原来的“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变更为“广西南宁

市青秀区凤翔路20号”，公司根据前述原因拟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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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在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

南方食品大厦5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2024年8月13日以书面直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维昌

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三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参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表决，形

成了会议决议，现公告如下：

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4-062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发展需要，将于2024年8月27日迁入新

址办公，鉴于办公地址将发生变更，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将《公司章程》相应内容进行修订。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办公地址变更情况

（一）公司办公地址变更情况

相关事项

公司办公地址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公司网址

变更前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

530021
nfhzm000716@nfhzm.com

http://www.nanfangfood.com/

变更后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凤翔路20号

（二）公司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情况

相关事项

联系人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投资者邮箱

变更前

董事会秘书

周淼怀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5楼

0771-5308080
0771-5308050

tzzgx@nfhzm.com

变更后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凤翔路20号黑芝麻大厦20楼

以上变更后的地址及联系方式自2024年8月27日起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若由此给您带

来不便，敬请谅解。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本次拟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对照表具体如下：

修订前内容

第四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广西南宁市
双拥路36号公司会议室。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
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章程》附件一：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第九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广西南宁市双拥
路36号公司会议室。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
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

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

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修订后内容

第四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广西南宁市青
秀区凤翔路20号公司会议室。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
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九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广西南宁市青秀
区凤翔路20号公司会议室。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
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
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

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301167 证券简称：建研设计 公告编号：2024-057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于2024年8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1167 证券简称：建研设计 公告编号：2024-059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建研设计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红兵

0551-65195839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7699

号

aadri@aadri.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苏向妮

0551-65195839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7699

号

aadri@aadri.com

30116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

172,132,643.44
5,652,083.32
-622,022.88

-21,828,073.73
0.0505
0.0505
0.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调整前

196,633,706.60
21,863,296.12
16,819,529.54
-10,366,267.52

0.1952
0.1952
2.40%

上年度末

调整前

调整后

196,633,706.60
21,863,296.12
17,230,241.64
-10,366,267.52

0.1952
0.1952
2.40%

调整后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12.46%
-74.15%
-103.61%
-110.57%
-74.13%
-74.13%
-1.80%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51,568,834.53
925,253,229.42

1,377,830,470.81
943,793,145.81

1,377,830,470.81
943,793,145.81

-1.91%
-1.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安徽省国
有资本运
营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高松

左玉琅

徐正安

毕功华

姚茂举

朱兆晴

陈杰

韦法华

钱佳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1,436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30.00%

2.90%
2.27%
2.02%
1.91%
1.90%
1.86%
1.20%
1.06%
0.79%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股东钱佳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700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74,100股，实际合计持有887,8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33,600,000

3,245,004
2,540,129
2,266,897
2,138,657
2,133,057
2,078,457
1,342,430
1,190,840
887,8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33,600,000

0
0
0

1,603,993
1,599,793
1,558,843

0
893,13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六节“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ST嘉寓 公告编号：2024-067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24年8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ST嘉寓 公告编号：2024-068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ST嘉寓

深圳证券交易所

嘉寓股份

董事会秘书

黄秋艳

010-69415566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牛富路1号

service@jayugroup.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慧翔

010-69415566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牛富路1号

service@jayugroup.com

30011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70,051,960.95
-165,377,501.07
-201,728,025.43
-19,257,645.37

-0.2307
-0.2307
-10.55%

本报告期末

2,194,720,929.73
-1,649,829,029.96

上年同期

693,712,294.85
-179,955,940.52
-135,373,065.94
-133,036,625.53

-0.2511
-0.2511
279.56%
上年度末

2,506,270,342.41
-1,484,524,434.7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1.07%
8.10%

-49.02%
85.52%
8.12%
8.12%

-290.1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2.43%
-11.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嘉寓新新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嘉寓
新 新 投 资
（集团）有限

公司

谢晓冰

黄晓勋

雷小雪

王金秀

24,092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境内非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38.01%
38.01%

1.01%
0.75%
0.59%
0.5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272,405,331272,
405,331

7,257,700
5,360,200
4,200,100
3,60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272,405,331

257,936,757

0
0
0
0

李娜娜

张忠平

黄镔

李逸云

戴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0.37%
0.35%
0.29%
0.29%
0.25%

前10名股东中，其余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股东雷小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200,000股，通过信用交易证券账户持有 100股，实
际合计持有4,200,100股；

股东王金秀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交易证券账户持有3,600,000股，实际
合计持有3,600,000股。

2,683,300
2,498,100
2,085,500
2,052,230
1,812,907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存在大额诉讼案件，公司及子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详见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大事项之“八、诉讼事项”。

2．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预计2024年度与嘉寓新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16,6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3．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威嘉寓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嘉寓未来能源科技（武威）有限公司与威县

尚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光伏组件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4,242.04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9）。

4． 2024年4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收到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

出具的（2024）赣0821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江西嘉寓破产清算一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5． 公司持有的北京南建典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四川省什邡市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子公司被司法拍卖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6．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嘉寓集团所持股份发生冻结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
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7． 2024年6月3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书》以及申请人钱程（以下简

称“申请人”）关于对公司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书》，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对公司

进行预重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

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2024年6月7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

定书》[（2024）京01破申676号]，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2024年7月17日，法院指定北京

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为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法院指定公司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2024年7月

19日，临时管理人已按相关法规通过全国企业破产案件信息网向公司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网

址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yczgg/ggxq?yczgg=B659D8E26AEB83B8559E9DD356A324D0；2024
年7月19日，临时管理人已按相关法规通过全国企业破产案件信息网公开招募公司的重整投资人，网

址：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yczgg/ggxq?yczgg=DCDD6EDBF20BE2F5DB4F74BEF2C58006.
8． 公司2021年、2022年及2023年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同时，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的财

务报告出具带有“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表述，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且公

司2023年年度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

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一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